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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江津区支持消费品工业

高质量发展政策的通知
江津府办发〔2020〕172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江津区支持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政策》已经区政府第

11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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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津区支持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
为了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对江津区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定向导

航，支持我区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第一条 对有新投资消费品项目且经有关部门备案的企业，

根据企业本年度贷款情况，按银行基准利率（具体以当年一月一

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LPR 为准）的 50%给予贴息，最高不超过 30

万元。

第二条 对新增担保额度发生的担保费给予一个百分点激

励，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

第三条 对工业（创意）设计商用后评选获得一等奖的给予

5 万元/件的激励，二等奖给予 3 万元/件的激励，三等奖给予 1

万元/件的激励。

第四条 对事先备案的新增品种的产品，商用后按每新增一

个品种给予 1 万元激励。

第五条 加大对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支持力度，按不高于项目

投资总额的 40%给予激励，激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第六条 对当年新认定入库的科技型企业，一次性激励 1 万

元；对新认定的高成长性企业，一次性激励 10 万元；对当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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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、当年复评以及新迁入的高新技术企业，一次性激励 20 万

元。

第七条 对一般性企业（非科技型企业、非高新技术企业），

按当年研发投入经费的 0.5%给予激励；对科技型企业，按当年

研发投入经费的 1%给予激励；对高新技术企业及高成长性企业，

按当年研发投入经费的 2%给予激励。

第八条 对新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符合江津消费品工

业发展导向的独立法人研发机构，经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科技主

管部门评审认定的，按该研发机构建设投入的 50%给予一次性激

励，最高不超过 150万元。对首次获批国家级的研发平台，给予

80 万元的一次性激励。对首次获批市级的研发平台，给予 20 万

元的一次性激励。

第九条 对申请获得知识价值信用贷款的科技型企业，按时

还本付息后，按该项贷款当期收取担保服务费的 100%给予激励。

第十条 对入驻消费品工业源产地线上平台且年网络销售

额达到 10万元以上，按网络销售额的 1%给予激励，每个企业最

高不超过 6000 元。

第十一条 对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，参加江津区外展会的，

按照产生展位费的 60%给予补贴，每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5 万元/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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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在支持升规升限激励政策基础上，对消费品工业

企业新成立销售公司且纳入限上统计的，批发企业年销售额达 2

亿元及以上、5 亿元及以上、10 亿元及以上或者零售企业年销售

额达 8000 万元及以上、2 亿元及以上、5 亿元及以上，按照就高

原则，分别给予 5 万元、10 万元、15 万元激励，激励资金总额

不高于企业当年区级经济贡献。

第十三条 对建设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，获得国家级、市级、

区级认定的，分别给予 15 万元、10万元、5 万元激励。

第十四条 对应用环保节能技术，新建、改建农产品初加工

设施设备的，按实际投资额的 40%给予激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。

第十五条 对以农产品及加工副产物为原料，在医疗、日化、

保健等领域成功研发生产新产品的，按当年销售额的 10%给予激

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第十六条 对收购贫困村农产品用于加工的，按当年收购金

额的 5%给予激励，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第十七条 对新建游客接待中心、展览馆、博物馆等为消费

品工业服务的基础设施，面积 100－300平方米，一次性激励 10

万元；面积超过 300平方米，一次性激励 30万元。

第十八条 对申报非遗名录成功的，按照国家级、市级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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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，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5 万元、2 万元一次性激励。对成功申报

市级及以上非遗传习所并完成传承任务的，每年给予 5 万元激

励。

第十九条 以上政策针对消费品规上工业企业，从 2020 年 1

月 1 日起算。

以上政策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执行，与区级以前出台的激励

政策不一致的，按本政策执行，同一事项不重复享受。招商引资

协议约定事项按招商引资协议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政策从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限至 2022 年

12 月 31日。


